
我国乡村建设派代表梁漱溟先生
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
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在德行教化；不
在国家法律，而在社会礼俗；不在他力
而在自力。在“控制松散型”的中国古
代社会，通过“教化权力”建构起来的
乡约，能够在整合社会秩序的过程中
发挥出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作
用。但梁漱溟同时指出，这个担负着乡
村建设重任的乡约应该是宋代吕氏兄
弟所创建的那个乡约，而不是明清时
期那个被国家权力“侵蚀”掉的乡约。
梁漱溟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主要是
基于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融合，使
乡约各方面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明代乡约发展的基本特征

曾被张君劢誉为有着中国“社会
契约”精神的北宋《吕氏乡约》，在经历
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后，当明政府重
新运用它时，其原有的精神被赋予新
的历史使命：从一个由乡绅倡导主持、
乡民自愿参加与自我管理的民间自治
性组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由皇权钦
定的基层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具体来
看，明代乡约在与国家权力整合的过
程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封建专制政治体系
在明代的不断强化，乡约和保甲首先
实现了历史性的调适与融合。国家权
力借保甲之力成功地嵌入乡约，成为
左右乡约发展趋势的主要力量之一。
创制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吕氏乡约》，
作为乡民自行设计的一个自组性和自
治性的民间组织，主要是运用社会教
化的方式来化解乡民矛盾，实现整合
乡村秩序之目的。“德业相劝、过失相
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它的基本
宗旨。关于乡约和保甲的演化关系，杨
开道曾指出，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虽
然发展很迟，但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
却发展极早。杨开道所说的“具体关
系”应该是指乡约和保甲在制度层面
上的整合与相互影响方面；而“基本关
系”指的则是二者在思想渊源方面有
着共同的思想基因，最早可以追溯到
先秦时期。乡约和保甲作为两种不同
的制度设置，一直以来是在两条殊途
而同归的道路上运行和发展着。直到
明代中后期，由于有了封建专制国家
权力的介入和渗透，它们才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融合。到了明初，在开国皇
帝朱元璋“圣谕六条”的指导下，统治
者开始大力倡导和扶持乡约的发展，
使其能在嘉靖年间的很多地方得以践
行。而此时的乡约也逐渐走上了和国
家权力相互调适与整合的快车道，保
甲和乡约的结合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
然。乡约和保甲整合的具体办法表现
在组织人员的构成上，即继续保留了
乡约组织中的约正和约副，将值约改
为约史和约讲各一人，特设了由每约
百家中选出的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选
出的保副一人，负责约内之治安。这样
的设置理念，虽说体现了保正和约正
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职权划分，但在
具体的乡村治理事务上，代表着国家
权力在基层社区运行的保正，则更有
主动权和决定权。“州县正官”拥有对
违反约规的乡民及渎职的约正的处罚
权，表明了在国家权力侵蚀下，明代的
乡约与保甲的关系是“良民分理于下，
有司总理于上”的主辅关系。

另一方面，在封建国家权力向下
扩张的过程中，圣谕宣讲成为明代乡
约的主要职责之一，乡约逐渐异化为
封建政府对基层社会进行思想和行为
管控的重要工具。萧公权在研究封建
专制国家实施的乡村社会控制形态时
指出，乡约中的圣谕宣讲是帝国从思
想上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北宋较为开明的政治文化体系中，
吕大钧兄弟创建乡约的初衷是想借助
士大夫和乡绅的影响，为实现乡土社
会的有效治理而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
相恤”的自治理念还能在宋代比较宽
松的政治生态中发挥它作为“第三种
权力”的教化功能。然而到了明代，最
高统治者的个人经历和乡村社会秩序
的紊乱，决定了朱明政权在建立之初，
就将乡村社会治理视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来抓。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圣
谕六条”，便是专制国家推行政治社会
化和实行教民安乡的钦定内容。洪武
之后各地发展起来的乡约，也不得不
将宣讲圣谕作为它的“必修功课”，成
为乡约运行中的首要职能。吕坤的《乡
甲约》则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宣讲圣谕
的任务嵌入到了乡约实施当中，并且
通过等级化的组织设计来体现皇权圣
谕在政治社会化中的至高无上性。在
吕坤所做的“乡甲绘图”中，摆在约正、
约副、约史、约讲及各约众面前的，就
是体现着“天地神明纪纲法度”的“圣
谕六言”。按照它的运行程式要求，每
当集会之时，“凡处断本约事情，将和
事牌移置圣谕前，约正副先在牌前焚
香”，然后分成数班，相互作揖，礼毕，约
正副讲史就座，十甲长出班，朝圣谕牌
下跪，说明本甲某人某日行某善事、某
人见证，等等。这项看似符合传统乡约
理念并继承儒家伦理教化精神的会约
规定，实质上是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以
强制性的方式植入到了乡约的实践当
中，希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其逐
渐内化为一种自觉性的行为规范，以
便加强皇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乡甲

约》中的这些主张再次说明：在皇权扩
张的压力下，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
和整合使乡约原有的组织结构与精神
实质开始丧失，逐渐异化为官吏传达
圣谕教条的一条中间通道；而它独立
于衙门统辖之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也不再是地方绅士领导的、以纯粹契
约形式而存在的乡民自治性组织了。

明代乡约和国家权力
调适与整合的原因

关于明代乡约的转型原因，研究
者从多方面加以分析，见仁见智。在
此，我们将明代乡约的发展与转型置
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发现造成明代乡约与国家权力整合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从明代政治生态方面来看，不断

恶化的政治生态是明代乡约发生转化
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封建专制政治体
系自身不断强化起来的专制性和扩张
性必然会导致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
透。费孝通在其《乡土重建》一书中指
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有两条
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专
制体制轨道，它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
起来的一整套官僚体系，由官员与知
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
到达县这一层；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
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
治理，士绅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
治阶级”，而宗族是士绅进行乡村治理
的组织基础。如果“双轨政治”中有一
轨堵塞了，就会产生桀纣之类的暴君。
专制政治容易产生，那是因为自下而
上的轨道容易被淤塞的缘故。在这里，
费孝通将专制政治产生的原因归结于
那条“自下而上轨道”的堵塞，但却未
能进一步追究堵塞这条上通下达轨道
的原因。实质上，造成专制政治的终极
原因就在封建专制政治体系本身，而
不是别的。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
在其发展的前期，因为经过长期的摸
索和复杂的博弈过程，建立起了一套
能够调和各方利益冲突与维持体系平
衡的政治机制和伦理体系，所以确保
了它能够稳定、安全、有效地运转。但
是，当这套体系运行到明代时，其自身
的“造血功能”和自我更新能力都在日
渐衰弱。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实现社

会治理的需要，“双轨政治”中“自上而
下”的那一轨必将努力地伸长自己的
触角，一步一步地挤压那条“自下而上
轨道”的生存空间。

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来看，以里
甲制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明
中期以来的逐渐衰败也是导致国家权
力和乡约进行整合的重要原因。明政
权建立初期，原来的乡村权力结构被
打破，但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起来，
有些地方的农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处
于无序状态。因而，如何对基层社会进
行有效的治理、尽快恢复乡村秩序便
成为明朝建国后最为迫切的一项任
务。在这种背景下，里甲制便应运而
生。里甲制实施的初衷是试图把国家
权力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将全
国的民众都纳到这个统一的行政组织
当中，从而规范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形成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为基层社
会领导者的社会政治秩序。由于里甲
既无法履行其集行政、财政、教化、治
安、户口等于一体的庞大管理职能，同
时又无力消解由人口流动、贫富分化、
土地兼并等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所以，它僵硬的制度外壳与不断变化
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脱节现象也就
越来越严重。面对里甲制日渐解体及
乡村社会秩序日趋混乱的现实，明朝
政府和地方精英都希望通过创建新
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缓解和消除淤
积于乡村社会的种种“病症”，使大明
政权能够在恢复与稳定地方社会秩
序的努力中得以持续。在这样的制度
变革背景下，乡约要想使自身的价值
最大化，封建国家要想实现基层社会
治理的有效化，国家权力与乡约在博
弈的过程中走向融通便是水到渠成的
选择。

从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趋势来
看，明代商业发展所带来的人口流动
及传统社会规范的变迁是国家权力与
乡约调适整合的社会基础。学者贺雪
峰在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时指
出，中国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
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中国传
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大多是内生性的，
并且这种内生性秩序的“提供者”通常
是村庄的社会关联。在这里，如果我们
进一步探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
“内生性”根源的话，那么封闭独立的

小农经济和稳定牢固的宗法伦理无疑
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在传统的
小农经济和宗法秩序下，村民之间通
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
联度，使他们可以从容地面对生产和
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培养能够降低生
存风险、获得公共物品以及达成互助
合作的各种能力。所以，这种内生性的
乡村秩序在小农经济中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和持久性。相反，如果当小农经济
和宗法伦理受到商业经济发展和社会
变迁的冲击时，那么传统的乡村秩序
也将遭到极大的破坏，村庄的社会关
联度也随之降低。就明代的乡约与国
家权力的整合过程来看，一方面，明中
叶以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劳役负
担及贪官污吏的欺诈剥削等造成了大
量流民的产生，加大了人口流动的速
度和范围，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程度。在这样的境遇下，过去用来定义
乡民行为规范和制约乡民关系的地缘
与血缘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心
中固有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观
念，在他们离开家乡后表现得也不再
那么强烈。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乡
约所遵从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
俗相交、患难相恤”信条，以及它所要
履行的教化功能难免濒临被弱化的命
运，乡约自身也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
抉择。另一方面，在专制体制和重农抑
商传统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商业经济，
在明代已发展成为一股鲜活的力量，
不仅给暮气沉沉的乡村社会带来了蓬
勃的新鲜血液，同时也给传统的乡村
秩序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使过去凝
聚乡民内聚力的“社会关联度”大大降
低。与此同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农业经
济又刺激了城镇的快速成长，吸引和
诱导着农民逃离土地、进入城市，使农
村人口流向变得复杂多样。这样，在商
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兴起的共同刺激
下，乡民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就在情理
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弃儒就贾”观
念也使得那些维系乡民关系的宗法伦
理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总之，在商业经
济发展和宗法伦理式微的双重压力
下，明政府试图通过改造乡约的办法
来建立“行政嵌入性”的乡村秩序，以
填补旧有治理体系衰败后所留下的空
白，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最
终，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整合也

就成为推动基层社会秩序建设的历史
选择。

明代乡约和国家权力
整合的历史影响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发展使得国家
权力和乡约的调适与融通成为必然，
而两者的整合在短期内似乎取得了
“双赢”的效果：明政府利用乡约弥补
了原有基层治理体系衰落而造成的损
失，而乡约则在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下
取得了合法性，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
从长远来看，国家权力与乡约的整合
不仅加大了明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
而且还扼杀了乡约原本的自治属性，
使其沦为专制政府治理乡民的工具，
最终导致了一个“双输”的结果。

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整
合，削弱了乡约主导者———乡绅在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阻碍了
他们在乡民与国家之间穿针引线作用
的发挥，增加了封建专制国家的基层
社会治理成本。如果我们将封建专制
政治体系看成是一个由皇帝及其家
族、封建官僚以及民间乡绅架构起来
的形似金字塔式关系网络的话，那么
散落于基层社会且人数众多的乡绅则
是保证这个“塔基”稳固的重要力量。
由于封建专制政治体系的权力架构模
式决定了国家政权的触角一般不会延
伸到乡土社会的最基层，所以要想治
理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
农业性大国，光靠体制内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因而，封建国家在推进社会
治理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抓大放
小”的策略，即重点抓住官僚体系的建
设与整治，而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任
交由乡绅来执行。那么，在中国传统社
会中，乡绅为什么能够在基层社会治
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呢？究其原因，这
主要取决于乡绅在整个封建专制权力
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在这个
位置上所获得的特定权力，即吴晗和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绅权”。因为在严
密的封建等级关系网络中，乡绅的社
会地位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他们虽然不拥有体制内官僚所
拥有的政治地位，也不能行使官僚所
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但与下层老百姓
相比，他们却拥有普通民众所没有
的、能够支配民间社会生活的特殊地
位和影响力。乡绅作为基层社会纲常
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他
们所掌握的伦理规范及人际关系准
则等思想和知识体系，成为他们维护
乡村秩序的重要武器。此外，乡绅还
以保护和增进本乡利益为己任，承担
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
共工程以及与地方官员合作、负责征
粮纳税等许多事务，成为游走于官民
之间的重要力量，为乡村秩序的稳定
做了不少贡献。然而在明代，乡约与
彰显国家权力的保甲制的结合，一方
面侵占了乡绅在乡约中的主导地位，
削弱了他们在乡治体系中的话语权，
限制了他们在乡村事务处理上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乡约与国家权力的
整合导致了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起
原本由乡绅承担的部分管理工作，这
无形中又弱化了传统基层社会原有
的矛盾处置机制的效率，增加了封建
专制国家的社会治理成本。

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整合，弱
化了乡约的自治性，使明代及以后的
乡约逐渐异化为国家政权的附庸，其
职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由社会
教化为目的转向军事防御、治安维护、
征收钱粮等。经过国家权力的改造和
整合后，乡约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自
行运转并发挥自治作用的传统功能随
之大打折扣。原来能够主导乡约运行
与发展的乡绅也受到专制体制的掣
肘，不能自主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
至逐渐演变为封建政府的职役。

除此之外，与国家权力的整合，使
乡约倒向了官僚体系，过去发挥“上通
下达”作用的功能也基本丧失。特别是
在处理政府与乡民之矛盾冲突和利益
博弈时，乡约再也没有十足的底气为
了乡民的利益而和政府讨价还价。其
“行政化”倾向疏离了它与乡民之间的
关系，使人们对它的认同和维护也不
再那么坚挺。就乡约在明嘉靖以后发
展的总体趋势来看，随着专制国家权
力向乡约内部的全面侵蚀，倡导和践
行乡约的领袖也逐渐向政府职役角色
转化，乡约本身由一个自发性的组织
向封建政府控制和支配的社会治理工
具演化。

明代的乡约之所以比前代获得更
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是它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
要，与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整合，获得
了封建专制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
而政府力量的嵌入，一方面增强了乡
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减少了乡绅创
办乡约的顾虑；另一方面却使乡约在
运行的过程中受封建政府的掣肘，不
能自主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甚至逐
渐异化为专制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道
具。更为严重的是，在明末和清代，虽
然有最高统治者三令五申的提倡和推
行，但依然阻挡不了乡约逐渐退化萎
缩的命运，这岂不是乡约发展的历史
悲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

的 乡 约 与 乡 村 社 会 治 理 研 究 ”
〈18XZZ009〉研究成果，作者系兰州大
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

栏目主持：韩天琪

学术速递

崔乃文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现行中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改革
的路径选择深受美国模式的影响，其表现
是以经典文本教育作为课程与教学改革
的共识，以文理学院和书院作为通识教育
的组织与制度支持。然而，经典文本教育
与专业教育经由长期实践所形成的认知
和思维相冲突；文理学院要么被同化为精
英专业学院，要么无法获得大学组织的制
度环境支持；书院制改革则象征意义大于
实质意义。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在于通识
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化的本土大学
体系相冲突，应在专业教育的框架内探寻
二者的契合机制，从而形成通识教育的中
国模式。

———《制度移植的困境与超越———
中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路径选
择》，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 07期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
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
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
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
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
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
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
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
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
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
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
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
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
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
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
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
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
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
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
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
诗》，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9年 04期

田洁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在关于亚里士多德最高幸福的界定及
其构成要素的争论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
是认为最高幸福是由纯粹思辨或沉思活动
构成的理智论，二是认为最高幸福应当由
思辨活动和伦理德性活动共同构成的包容
论。本文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文本对相
关核心概念重新分析考察，通过发掘伦理
德性活动中的沉思属性和思辨生活中蕴含
的道德前提，来论证一种新的包容论视角。
并表明这个论证模型的建立，对于我们实
际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证成有更完备的解释
说明能力。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生活的两个
维度》，载《伦理学研究》，2019年 04期

吕纯山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本文从传统上对《论灵魂》Γ5 所讨
论的努斯的两种不同理解入手，指出把
这一章所讨论的努斯理解成人的努斯是
不正确的，这里所讨论的是宇宙中的神
圣努斯，但仅理解到这一步也没有准确
把握亚里士多德的主旨。本文认为这一
章讨论的是神圣努斯和人的努斯之间的
关系，也就是神圣努斯如何作用于人、或
者说人的努斯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
理解也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在讨论
人的灵魂的文本中突然转移话题，同时
也弥补了其他文本没有解释二者关系的
缺憾。

———《对《论灵魂》Γ5中努斯的再讨
论》，载《世界哲学》，2019年 04期

李祥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范畴问题，无论研究古代中国美学，还
是构建当代中国美学都绕不开。“妙”是中
华美学史上的基元性范畴，其作为审美范
畴早已超越单向度女性美评价术语的范
围，获得了远比评价女性体态之美的
“妍”“姣”“嫣”“婷”“婧”“娑”等词语更为
广阔的使用空间，也比后者更多地拥有
了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质；与“妙”这一
范畴关联密切的是体现生命意识的基元性
范畴“道”———既是中华美学和艺术标举的
最高境界，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先秦老子
的道论，从形而下的生殖语义看，是“以经
验为基础”（女性生殖之事象）；从形而上的
哲学语义看，是从经验层面“升华为一般”
（产生万物之本体）。正是这种基于感性又
超越感性的双重变奏，成就了作为审美本
体范畴的“道”和作为审美评价术语的
“妙”。从性别研究角度看，无论在字形构置
还是表层语义乃至深层内涵上，“妙”跟中
华本土渊源流长的崇尚雌柔的民族文化心
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点从与之相
近的“好”和“美”等范畴亦能见之，故其成
为华夏美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绝非偶然。

———《中华审美范畴的“妙”及其性
别人类学释义》，载《南开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9 年 04 期

明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在夯实政治合法性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过
程中，乡约被重新纳入封建专制国家政权建设与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轨
道上，得到政府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大力提倡和推行。随着明末社会矛盾的
日益尖锐和基层社会秩序的日渐混乱，乡约在和国家权力整合的进程中，
逐渐与社学、社仓和保甲打成一片，由一个民间的自发性教化组织转化成
为政教合一的基层行政组织。明末思想家吕坤的《乡甲约》是乡约发生这
一转型的主要代表，它将乡约和保甲进行了有效整合，进一步凸显了国家
权力在其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乡甲约》对乡约的组织结构、
社会功能、传统属性等方面所做的重新定位和阐释，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乡
约发展的基本路径。

明代乡约与国家权力
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

姻杨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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